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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离退休教职工 

日常慰问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学校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东南大学离退休教职工日常慰问实施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

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东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月 4日       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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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离退休教职工日常慰问实施办法 

为切实体现学校对离退休教职工的关怀，增强广大离退休教

职工的自豪感和获得感，让广大离退休老同志感受到学校大家庭

的温暖，进一步建立健全离退休教职工日常慰问工作机制，更好

地适应新形势下离退休工作发展的需要，对我校离退休教职工生

病住院、本人及直系亲属去世等情形开展日常慰问工作，制定如

下实施办法。 

第一条  慰问的对象、责任主体及方式 

（一）慰问的对象为学校离退休教职工（含集体编制人员）。 

（二）慰问看望工作的责任主体：退休职工原则上由退休教

职工所在基层单位负责承担。离休职工由老干部处承担。 

（三）对在南京市以外的离退休教职工异地慰问，可根据老

同志所处地区的远近、慰问的具体事由，分别采取前往看望、打

电话等方式进行慰问。 

第二条  慰问的若干种情形及标准 

（一）生病住院慰问 

1．基层单位应主动关心本部门离退休教职工的患病状况，

视实际病情审核、确定慰问标准，可自主选择一次性或分次进行

慰问，且一年内慰问总金额不得超过 4000元。 

2．原则上一般生病住院慰问标准不超过 500元；病情较重、

治疗期较长、医疗费用较高的住院治疗慰问标准不超过 1000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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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外科大手术、恶性肿瘤放化治疗、ICU重症监护等重大疾病

的住院慰问标准不超过 2000元。具体的审核认定和慰问标准由基

层单位相关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。 

（二）本人及直系亲属去世慰问 

1．离休教职工本人去世，老干部处前往逝者家中看望抚慰

家属，退休教职工本人去世，由所在基层单位负责看望慰问家属，

并一次性发放慰问金不超过 3000元。 

2．离退休教职工直系亲属去世，单位一次性发放慰问金不

超过2000元。直系亲属是指本人的配偶、父母和子女。 

3．离退休教职工去世后的治丧管理服务流程、一次性丧葬

费和抚恤金的发放仍按照原来的办法和标准执行。今后若遇政策

调整，则按照新标准执行。 

（三）其他情形慰问 

除本办法第二条（一）、（二）项以外其他确需开展慰问工作

的情形，应由离退休教职工本人或其家属向基层单位以书面的形

式提出申请，由基层单位相关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后决定具体的慰

问的方式及发放标准。慰问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上述标准。 

第三条  慰问费用列支与审批管理 

（一）离退休教职工本人去世，慰问金由人事处签字，经费

由学校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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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慰问金的列支渠道，离休教职工慰问金由老干部

处落实经费，退休教职工慰问金由所属基层单位负责落实，主要

从各单位教职工福利费和部门自主经费列支。 

（三）慰问金领取根据离退休职工慰问金管理办法，直接填

写领款单，由基层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并盖章后，前往财务办理

打卡发放或慰问金领取业务，慰问金领取原因的相关附件各单位

自行保管以备核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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